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學大綱
109學年度第2學期
	科目編號
	
	學分數
	  3

	科目名稱
	工會法

	英文譯名
	Trade Union Law 

	開課年級
	三、四年級
	修     別
	選修

	授課教師
	楊通軒

	上課時間
	週四10:15~13:00

	上課教室
	社科院109

	辦公室時間
	週五15:00~17:00

	●教學目標：(必填)
1. 全盤了解工會法在集體勞工法中之地位：勞動問題本質上非常複雜，牽涉到意識型態、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各個層面之問題，也牽動到立法者之立法行為及行政機關之介入調處之態度。一般而言，勞工法的內容可以將之區分為以下幾個部分：個別勞工法（勞動契約法）、勞工保護法、集體勞工法、勞工司法、以及國際勞工法。其中，集體勞工法實際上包含有關勞工與雇主組織團結體、進行團體協約與（必要時進行）勞資爭議、以及勞工參與（產業民主）的各項法律問題，內容甚為龐雜、且又互相牽扯。往往需要同時予以處理。惟吾人如觀察我國長久以來學術界及實務界的動態，即可知其關心工會法的程度，要遠遠地超過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，此從學術文章的數量及工會運動的呼籲，即可知之。此無他，勞工果真能自由地組織一力量強大的工會，並且不受到雇主不當勞動行為之對待，則其將是團體協商成功的一半矣。只不過，不可誨言的，團結自由基本權的內容，並非僅賦予勞工組織工會的權利而已，團結自由基本權的主體也不僅是個別勞工或個別雇主而已。而且，團結自由基本權與團體協商權、爭議權之連動關係為何，亦即割裂式的處理方式究應如何界定，亦頗為煩瑣與不易確定。基於此，乃引發吾人開設此一工會法課程的興趣。
2. 訓練學生搜集及分析集體勞工案件的能力：本課程之開設，係以已修習過勞動法概論及勞基法課程之學生為對象，進一步加深其對於組織工會之相關法律問題的認識。因此，本課程之進行不僅著重在理論的引介，也希望藉此將較有爭議之行政解釋與法院判決加以檢視，以建立起學生對於工會法的透析能力。
3. 訓練國家考試的能力：我國國家考試的種類眾多，本系學生都有以考試為重心者，開設此一課程可以與勞工法課程相互補，有助於學生理解勞工法問題的全貌，幫助學生考試通過。


	●本課程目標與本系核心能力指標相關性如下：(必填，如為學士班課綱，請將碩士班核心能力刪除，反之亦同)
§ 學士班核心能力
系所學生專業能力/全校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
 本課程欲培養之能力與素養
課堂活動與評量方式
紙筆考試或測驗
課堂討論(含個案討論)
個人書面報告、作業、作品、實驗
群組書面報告、作業、作品、實驗
學生口頭報告
課程規畫之校外參訪及實習
證照/檢定
參與課程規畫之校內外活動及競賽
課外閱讀
其他
核心能力
掌握國內外勞工政策法案發展與變革之核心能力。
V
V
V
具備恪遵職場倫理與主動關懷社會之基本能力。
V
V
V
具備吸收跨領域知識與整合的能力。
V
V
V
具備基本「勞工關係與政策」或「人力資源」跨領域知識與整合的能力。
V
V
V
具備獨立思考及解決「勞工關係與政策」或「人力資源」問題之能力。
V
V
V
 § 碩士班核心能力
系所學生專業能力/全校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
 本課程欲培養之能力與素養
課堂活動與評量方式
紙筆考試或測驗
課堂討論(含個案討論)
個人書面報告、作業、作品、實驗
群組書面報告、作業、作品、實驗
學生口頭報告
課程規畫之校外參訪及實習
證照/檢定
參與課程規畫之校內外活動及競賽
課外閱讀
其他
核心能力
具備對國內外勞工之跨領域專業知識整合與應用之能力。
具備蒐集資訊、使用資訊及撰寫專業論文之研究能力。
兼具不同層次「勞工關係與政策」或「人力資源」問題探討與處理之能力。
具備瞭解「勞工關係與政策」或「人力資源」變革及趨勢之能力。
具備創新思考及全球化觀點之能力。


	●教學方式： (必填)
講授、報告及考試兼重


	●授課大綱：(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)
預定每週教學進度及內容

週    次

授課內容與活動

閱讀資料

第 一 週

勞工法之意義、體系及規範任務

楊通軒，個別勞工法；楊通軒，集體勞工法
第 二 週

勞工法之意義、體系及規範任務

楊通軒，個別勞工法；楊通軒，集體勞工法
第 三 週

集體之基本權

楊通軒，集體勞工法；楊通軒，工會聯盟與勞工政策

第 四 週

集體之基本權

楊通軒，集體勞工法；楊通軒，工會聯盟與勞工政策

第 五 週

工會之法律地位及其機關

陳繼盛，我國工會法制之研究；楊通軒，挪用虧空工會經費的法律與行政責任

第 六 週

工會之延革及其功能

陳繼盛，我國工會法制之研究；衛民 許繼峰，勞資關係與爭議問題

第 七 週

團結權之基礎理論

黃程貫，勞動法；Hanau/Adomeit, Arbeitsrecht
第 八 週

團結權之基礎理論

黃程貫，勞動法；Hanau/Adomeit, Arbeitsrecht
第 九 週

個別團結權之內涵

黃程貫，勞動法；V. Hoyningen-Huene, Vereinigungsfreiheit

第 十 週

個別團結權之內涵

黃程貫，勞動法；V. Hoyningen-Huene, Vereinigungsfreiheit 

第十一週

集體團結權之內涵

黃程貫，勞動法；楊通軒，產業總工會合法性之研究

第十二週

集體團結權之內涵

黃程貫，勞動法；楊通軒，產業總工會合法性之研究

第十三週

團體協商權之內涵

楊通軒，國家中立原則在勞資爭議中之運用；楊通軒，從市民社會論國家在勞資關係中之角色－以台灣為例

第十四週

團體協商權之內涵

楊通軒，國家中立原則在勞資爭議中之運用；楊通軒，從市民社會論國家在勞資關係中之角色－以台灣為例

第十五週

勞資爭議法之內涵

楊通軒，爭議行為合法性之判斷基準；楊通軒，勞資爭議仲裁制度之研究；Birk/Konzen/Loewisch/Raiser/Seiter, Gesetz zur Regelung kollektiver Arbeitskonflikte

第十六週

勞資爭議法之內涵

楊通軒，爭議行為合法性之判斷基準；楊通軒，勞資爭議仲裁制度之研究；Birk/Konzen/Loewisch/Raiser/Seiter, Gesetz zur Regelung kollektiver Arbeitskonflikte



	●授課進度及閱讀教材：(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)
1. 陳繼盛，我國工會法制之研究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委託研究，1994年6月
2. 衛民 許繼峰，勞資關係與爭議問題，2005年1月，第2版
3. 黃程貫，勞動法，空中大學，1996年
4. 楊通軒，集體勞工法-理論與實務，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2年1月，三版一刷
5. 楊通軒，個別勞工法-理論與實務，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1年8月，二版一刷。
6. 楊通軒，就業安全法-理論與實務，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2年6月，初版二刷。
7. 楊通軒，挪用虧空工會經費的法律與行政責任，勞工研究第127期，1997年4月
8. 楊通軒，爭議行為合法性之判斷基準 –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074號民事判決評釋，法學叢刊第43卷第2期，1998年4月
9. 楊通軒，產業總工會合法性之研究，勞資關係月刊第195期，1998年7月
10. 楊通軒，聯盟策略與勞工政策 – 從工會聯盟觀之，勞資關係論叢第8期，1998年12月
11. 楊通軒，勞資爭議仲裁制度之研究 – 兼論德國勞資爭議仲裁制度，華岡法粹第27期，1999年12月
12. 楊通軒，國家中立原則在勞資爭議中之運用，國科會研究彙刊：人文及社會科學第10卷第1期，2000年1月
13. 楊通軒，從市民社會論國家在勞資關係中之角色－以台灣為例，輔仁學誌第38期，131頁以下，2004年1月
14. 楊通軒，歐洲聯盟勞資爭議行為法制之研究-兼論德國法制之因應，政大法學評論第100期，頁215以下，2007年12月
15. 勞動法裁判選輯(一)(二)(三)，1999年，1999年，2000年
16. 工會實務參考手冊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資關係處編印，2004年12月
17. 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彙編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員工消費合作社編印，2002年6月
18. Birk/Konzen/Loewisch/Raiser/Seiter, Gesetz zur Regelung kollektiver Arbeitskonflikte – Entwurf und Begruendung, 1988.

19. Hanau/Adomeit, Arbeitsrecht, 11. Aufl., 1994.

20. V. Hoyningen-Huene, Vereinigungsfreiheit, in: AR-Blattei D Vereinigungsfreiheit I

21. Soellner, Grundriss des Arbeitsrechts, 11. Aufl., 1994.

22. Zoeller/Loritz, Arbeitsrecht, 5. Aufl., 1998.



	●課程要求：(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)
除教師說明外，學生必須接受各種考試的測驗，並且提出書面報告，學生並應每週注工會法的社會事件，在課堂上與師生分享。

	●成績評量：(必填)
期中考30%、期末考30%、上課表現(含筆記、學習態度、出席率)10%、報告30%。（學期報告及臨時小考：視學習狀況實施）

	●主要參考書目：(必填)
23. 陳繼盛，我國工會法制之研究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委託研究，1994年6月
24. 衛民 許繼峰，勞資關係與爭議問題，2005年1月，第2版
25. 黃程貫，勞動法，空中大學，1996年
26. 楊通軒，集體勞工法-理論與實務，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2年1月，三版一刷
27. 楊通軒，個別勞工法-理論與實務，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1年8月，二版一刷。
28. 楊通軒，就業安全法-理論與實務，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12年6月，初版二刷。
29. 楊通軒，挪用虧空工會經費的法律與行政責任，勞工研究第127期，1997年4月
30. 楊通軒，爭議行為合法性之判斷基準 –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074號民事判決評釋，法學叢刊第43卷第2期，1998年4月
31. 楊通軒，產業總工會合法性之研究，勞資關係月刊第195期，1998年7月
32. 楊通軒，聯盟策略與勞工政策 – 從工會聯盟觀之，勞資關係論叢第8期，1998年12月
33. 楊通軒，勞資爭議仲裁制度之研究 – 兼論德國勞資爭議仲裁制度，華岡法粹第27期，1999年12月
34. 楊通軒，國家中立原則在勞資爭議中之運用，國科會研究彙刊：人文及社會科學第10卷第1期，2000年1月
35. 楊通軒，從市民社會論國家在勞資關係中之角色－以台灣為例，輔仁學誌第38期，131頁以下，2004年1月
36. 楊通軒，歐洲聯盟勞資爭議行為法制之研究-兼論德國法制之因應，政大法學評論第100期，頁215以下，2007年12月
37. 勞動法裁判選輯(一)(二)(三)，1999年，1999年，2000年
38. 工會實務參考手冊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資關係處編印，2004年12月
39. 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彙編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員工消費合作社編印，2002年6月


	●備註：(依教師課程安排增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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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